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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乌市监处罚〔2025〕190号


当事人：乌苏市皙欧品牌美容护肤馆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54202MABT4JD34T
住址：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新市区街道文林路社区海河东路华府商业街
[bookmark: _GoBack]经营者：陈**
2025年7月21日，乌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别尔克·革命江、王燕根据塔城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推送的互联网广告监测线索开展现场核查，发现当事人乌苏市皙欧品牌美容护肤馆经营者陈**通过手机（MEID:A000011486131
6;IME1:869813075100996869813075100988;SN:10AE58045
4000KZ）抖音网络平台（抖音账号cmh91816119，抖音名称：皙欧皮肤管理海河东路店）上架的团购活动含有：“皙欧屏障修护[夏日特惠]原初肌能奢宠焕新护理，服务项目水润保湿修护屏障褪红祛敏皙欧屏障修护原初肌能奢宠焕新护理适用肤质：干敏性及损伤性皮肤，时长：40分钟。”内容，经初步调查，当事人在抖音平台发布引人误解的虚假广告的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四条第一款和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第五项的规定，为进一步了解情况，经报局领导批准，于2025年7月21日立案，并指派别尔克·革命江、王燕对此案进行调查了解。本案于2025年9月15日调查终结。
经调查，2024年7月8日，乌苏市皙欧品牌美容护肤馆经营者陈**赴西安参加培训时，开通了广州市茗妍化妆品有限公司线上子账号，注册费用为800元。2025年4月12日，乌苏市皙欧品牌美容护肤馆经营者陈**通过抖音网络平台（抖音账号cmh91816119，抖音名称：皙欧皮肤管理海河东路店）自行制作发布团购活动，内容为：“皙欧屏障修护[夏日特惠]原初肌能奢宠焕新护理，服务项目水润保湿修护屏障褪红祛敏皙欧屏障修护原初肌能奢宠焕新护理适用肤质：干敏性及损伤性皮肤，时长：40分钟”，当事人无法证实所发布广告的真实性。经执法人员向广州市茗妍化妆品有限公司核实，该公司仅提供开通线上账号流程服务，线上账号实际使用权归属于当事人。当事人已构成发布引人误解的虚假广告的违法行为。当事人自行制作发布的“皙欧屏障修护”广告，无相关广告费用，涉案广告发布至案发时，无消费者进店消费核销团购套餐。当事人对上述违法事实确认无异议，并在现场、询问笔录上签字确认。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由当事人提供，证明当事人的经营主体资格及经营范围；
2.经营者身份证复印件1份，由当事人提供，证明当事人身份信息与《营业执照》登记信息相符；
3.现场笔录1份，证明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核实当事人通过其注册的抖音账号制作发布引人误解的虚假广告的事实；
4.询问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通过其注册的抖音账号制作发布引人误解的虚假广告的时间、事实及广告费用情况；
5.现场检查拍摄的视频、照片各1份，证明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核实当事人通过其注册的抖音账号制作发布引人误解的虚假广告的情况；
6.塔城地区广告监测平台涉嫌违法线索（编号：HLW654202000899085891）材料1份，证明当事人通过注册的抖音账号制作发布“皙欧屏障修护”的广告宣传内容为“皙欧屏障修护[夏日特惠]原初肌能奢宠焕新护理，服务项目水润保湿修护屏障褪红祛敏皙欧屏障修护原初肌能奢宠焕新护理适用肤质：干敏性及损伤性皮肤，时长：40分钟。”的违法线索及案件来源；
7.当事人在抖音账号制作发布“皙欧屏障修护”广告图片截图打印件3份，截图（一）证明当事人在抖音账号制作发布“皙欧屏障修护”广告的真实性；截图（二）证明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并删除发布的“皙欧屏障修护”广告的事实；截图（三）证明当事人自发布“皙欧屏障修护”广告至案发无消费者进店消费核销该团购套餐的情况；
8.广州市茗妍化妆品有限公司出具的说明函1份，证明当事人自行制作发布“皙欧屏障修护”广告的团购活动的事实；
9.涉及“皙欧屏障修护”广告宣传团购套餐所使用的产品的供货商资质及进货票据复印件各1份，由当事人提供，证明当事人在“皙欧屏障修护”团购套餐中使用的皙欧美肌修护精华乳、皙欧美肌修护精华水、皙欧玻尿酸补水修护液的进货渠道及履行进货查验义务的情况。
我局于2025年10月10日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塔乌市监罚告〔2025〕225号），告知了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视为放弃此权利。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四条第一款：“广告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和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第五项：“广告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虚假广告：（五）以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的其他情形。”的规定，属于违法行为。
鉴于当事人系初次违法，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态度端正，能够积极配合办案人员调查，主动删除所发布的“皙欧屏障修护”广告有关内容，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当事人的上述情况符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第十七条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二）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所规定的情形，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4年版）》，综合考虑个案情况、当事人主观情况等相关因素，决定给予当事人减轻行政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发布虚假广告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责令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处广告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两年内有三次以上违法行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广告费用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一百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并由广告审查机关撤销广告审查批准文件、一年内不受理其广告审查申请。”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决定对当事人处罚如下：
1.责令停止发布违法广告并消除影响；
2.处500元罚款。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没款缴至中国建设银行塔城地区分行乌苏新区支行（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41号，用户名：乌苏市财政局，账号：65001642200052500066）。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乌苏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乌苏市人民政府（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39号财政大楼三楼行政复议办公室）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乌苏市人民法院（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40号）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乌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0月17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四份，一份送达，三份归档。
